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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经营危险 

作业目录（一）》的通知 

 

各市（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煤监分局，各中央在川和省属重

点企业： 

    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与监督，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和《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

五条的规定，我局制定了《四川省生产经营危险作业目录（一）》（以

下简称《目录（一）》），现印发给你们，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原《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经营危险作业目录（试行）〉的通知》（川

安监[2004]152 号）自《目录（一）》施行之日起废止。 

    请将本通知转发至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各生产经营单

位。 

附件：四川省生产经营危险作业目录（一） 

二

二○○七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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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四川省生产经营危险作业目录》（一） 

 

一、登高架设与高处作业（按国家规定，凡属离坠落基准面 2 米以上的作业） 

1、外墙装饰、维护和清洗作业； 

2、搭架作业； 

3、户外空调安装作业； 

4、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线路架设作业和塔架安装作业； 

5、电力线路检修作业； 

6、户外高处广告安装作业； 

7、井架安装作业； 

8、工业管网架设作业； 

9、其它登高架设和高处作业。 

二、气体充装作业 

1、氧气充装作业； 

2、氢气充装作业； 

3、氮气充装作业； 

4、二氧化碳充装作业； 

5、溶解乙炔充装作业； 

6、CNG 充装作业； 

7、其它工业气体充装作业。 

三、带压管道、带压容器作业 

1、带压管道、带压容器清洗作业； 

2、带压管道、带压容器试压作业； 

3、带压管道、带压容器维护、检修作业。 

四、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场所作业 

1、烟花爆竹生产过程中的药物混合、选料、筛选、装药、筑药、压药、切引、搬运作业； 

2、烟花爆竹运输作业； 

3、烟花爆竹装卸作业； 

4、烟花爆竹焰火燃放作业； 

5、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藏、运输作业； 

6、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废弃处置作业； 

7、易燃易爆场所动火作业； 

8、石油、天然气钻井、测井作业； 

9、石油、天然气试油、试气作业； 

10、石油、天然气装卸（灌装）作业； 

11、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清洗、试压作业； 

12、天然气净化装置大修作业；  

13、煤气设施检修、抢险作业； 

14、煤矿瓦斯抽采作业； 

15、井下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作业； 

16、矿山井下运输摘、挂钩作业； 

17、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试验、贮藏、运输作业； 

18、危险化学品生产、贮藏、运输设施、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护）作业； 

19、易燃易爆场所动土作业； 

20、矿井通风瓦斯管理作业； 

21、放射物质的使用、贮藏、运输、保管等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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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介质置换作业。 

五、土木工程作业 

1、基坑支护与降水作业； 

2、土石方开挖与危岩清除、锚固作业； 

3、隧道施工作业； 

4、公路、铁路高边坡（2m 以上）处理作业； 

5、地下工程开挖、支护作业； 

6、高边坡施工、锚固作业； 

7、基坑开挖、支护作业。 

六、爆破作业 

七、起重吊装作业 

八、锅炉检修作业 

九、拆除作业 

1、建筑物（构筑物）拆除作业； 

2、大型机械设备拆除作业。 

3、井架拆除作业； 

4、搭架拆除作业； 

5、塔吊等大型设备拆除作业。 

十、电气与带电作业 

1、输变电倒闸作业； 

2、电力线路带电检修作业； 

3、矿山井下电气作业。 

十一、抢险作业 

十二、地下、水上（下）作业 

1、地下管网施工、维护作业； 

2、深井作业； 

3、沉厢作业； 

4、沉井、沉桩作业； 

5、水上施工、架设作业； 

6、潜水作业； 

7、水下焊接作业。 

十三、受限空间作业 

1、人工挖孔桩作业； 

2、管、罐、沟、槽、巷、渠、井、漏斗、漏仓内作业。 

十四、高低温作业类 

1、从事工业炉窖等高温生产、维护、检修作业； 

2、冻库作业； 

3、接触液氮、液氧、液氨、氟里昂等低温维护、检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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